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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宁工信节能审发﹝2019﹞17 号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
宁夏中星显示材料有限公司新型液晶材料

及医药中间体项目节能审查的意见

宁夏中星显示材料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对宁夏中星显示材料有限公司新型液

晶材料及医药中间体项目（2019-640181-26-03-004956）进行

节能审查的请示》及节能报告等材料收悉，我厅依据该项目节

能报告（终稿）、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技术评审中心《关于宁夏

中星显示材料有限公司新型液晶材料及医药中间体项目节能报

告的评审意见》等资料，完成了该项目的节能审查，具体意见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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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原则通过该项目的节能审查，本审查意见有效期两年。

二、项目计划分二期建设 320 吨 TFT 液晶材料及 OLED 电

致发光材料等新型显示材料和 180 吨医药中间体，配套建设生

产厂房、空分空压、供水供电等必要的附属辅助生产设施。

项目达产后，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应控制在 8060 吨标准煤

（当量值，下同）以内，合等价值 12263 吨标准煤，其中电力、

蒸汽、天然气新鲜水的消耗量分别控制在 2247 万千瓦时、55508

吨、3 万立方米和 7.4 万吨以内。

项目建成达产后，烷基苯硼酸单位产品能耗要控制在

3.87tce/t 以下，含氟苯硼酸单位产品能耗要控制在 6.83tce/t

以下，硼酸衍生物单位产品能耗要控制在 8.17 tce/t 以下以下

以下，偶联单体单位产品能耗要控制在 18.26tce/t，双醚单体

中间体单位产品能耗要控制在 15.6 tce/t 以下，双醚单体单位

产品能耗要控制在 13.75 tce/t 以下，中间体单位产品能耗要控

制在 13.91 tce/t 以下，炔类单体单位产品能耗要控制在

72.86tce/t 以下，项目综合单位产品能耗要控制在 16.12tce/t

以下。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分别控制在 0.111 吨标准煤/万元（当

量值）和 0.169 吨标准煤/万元（等价值）以内，单位工业增加

值能耗分别控制在 0.27 吨标准煤/万元（当量值）和 0.41 吨标

准煤/万元（等价值）以内。

三、项目建设单位在落实节能报告（终稿）各项节能措施

的基础上，应改进和加强以下节能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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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建设中，要遵循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原则，

将节能报告中提出的工艺节能、设备节能、总图节能和管理节

能等各项节能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在项目设计、施工时，主要耗能设备要选用国家最

新推荐的《节能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推荐目录》中的机电设备，

不得选用国家明令禁止或限制使用的落后工艺和高耗能落后机

电设备，变压器、离心泵、空压机、冷水机组等国家有强制性

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要求的机电设备应达到 1 级能效水平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单位还要根据《能源管理体系要求》

（GB/T23331）规定，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；根据《用能单位

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17167）规定，严格配备能

源计量器具，建立三级能源计量管理体系，强化节能管理基础

工作。

四、项目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用能结构、耗能设备选

型和用能工艺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向节能审

查部门提出变更申请。

五、项目采用的节能措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和同时投入使用。项目建成后，须及时申请节能审查部门验

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六、要引进废水处理新工艺，尽最大能力提高水的重复利

用率。

七、提高蒸汽梯级利用水平，有效解决现有工艺条件下由

于减温减压造成的能源损失和浪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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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项目建设单位、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经发局要根

据本审查意见和项目节能报告（终稿），对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竣

工验收及运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检查，及时报告本审查意见落

实情况和项目有关重大事项，并严格落实节能“双控”分解任

务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19 年 8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经发局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14 日印发


